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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20014《良好农业规范》为系列标准:

— 第 1部分:术语;

— 第2部分:农场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3部分:作物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4部分:大田作物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一一第5部分:水果和蔬菜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6部分:畜禽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7部分:牛羊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8部分:奶牛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一一第9部分:生猪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10部分:家禽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第 11部分:畜禽公路运输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本部分为GB/T 20014的第9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管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出人境检验

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

和国珠海出人境检验检疫局、全国畜牧兽医总站、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中

国奶业协会、中国农业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方晶、冯建东、王加启、佘锐萍、章红兵、张红梅、辛盛鹏、谁仕彦、滑艳丽、

彭剑虹、杨志刚、李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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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食品、农产品行业的

健康发展。因此，食品安全是对食品链中所有从事食品生产、加工、储运等组织的首要要求。

    作为食品链的初端，农产品种植过程和畜产品的养殖过程直接影响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的安全水

平。为达到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标准的要求，满足消费者需求，保证食品安全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以下要求:

0. 1食品安全危害的管理

    本标准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方法识别、评价和控制食品安全危害。在种植业生

产过程中，针对不同作物生产特点，对作物管理、土壤肥力保持、田间操作、植物保护组织管理等提出了

要求;在畜禽养殖过程中，针对不同畜禽的生产方式和特点，对养殖场选址、畜禽品种、饲料和饮水的供

应、场内的设施设备、畜禽的健康、药物的合理使用、畜禽的养殖方式、畜禽的公路运输、废弃物的无害化

处理、养殖生产过程中的记录、追溯以及对员工的培训等提出了要求。

0.2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要求

    本标准提出了环境保护的要求，通过要求生产者遵守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标准，营造农产品生产过程

的良性生态环境，协调农产品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0.3 员工的职业健康 、安全和福利要求

本标准提出了员工职业健康、安全和福利的要求

0.4 动物福利的要求

本标准提出了动物福利的要求。

本标准将内容条款的控制点划分为3个等级，并遵循表 1的原则:

                                              表 1

等级 级 别 内 容

1 基干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和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动物福利的所有食品安全要求

2 基于1级控制点要求的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动物福利的基本要求

3 基于1级和2级控制点要求的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动物福利的持续改善措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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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农业规范

第9部分:生猪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1 范围

    GB/丁20014的本部分规定了生猪生产良好农业规范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对生猪生产良好农业规范的符合性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20014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6548 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

    GB/T 18407. 3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
    GB/T 18635 动物防疫基本术语

    GB/T 20014. 1 良好农业规范 术语

    GB/T 20014. 2 良好农业规范 农场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 6 良好农业规范 畜禽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动物 防疫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014. 1,GB/T 18635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 20014的本部分。

3.1

    限位栏 restrictive pens

    母猪产后不能转身，只能起卧，自由采食，仔猪可通过栏架，以减少被挤压危险。

3.2

    育肥猪 finisher pigs

    月龄较小或未达到市场要求，需经过肥育才能屠宰的生猪。

3.3

    报烷基因 halothance gene
    猪第6号染色体上影响肉质的主效基因(major gene)，也叫Ca"释放通道基因(CRC)或兰尼定受

体1基因(RYR1)。具有提高瘦肉产量的遗传优势，但会增加PSE(苍白、松软、渗水)的肉和猪突然死

亡率

4 要求 ’

4. 1 场址、设施、设备

4.1.1 圈舍和建筑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1.1.1 猪场的选址和规划参见 GB/T 20014.6相关

条款。

感官评估。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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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1.1.2 板条结构的地板设计应能承载相应大小

的猪

无普遍的猪蹄损伤，板条的尺寸应符合如下

要求 :

a)板条间的缝隙的最大宽度:

      一哺乳仔猪 H mm;

    一一断奶仔猪 14 mm;

    — 育肥猪 18 --;

    — 母猪 20。m

b)板条最小宽度:

    — 哺乳仔猪和断奶仔猪 10 mm;

    一 育肥猪、母猪80 mmo

若无板条结构 则不适用。

2级

4.1.1.3 根据饲养工艺进行转群时，应按猪只的大小

强弱分群饲养

有相关记录。全部适用 1级

4.1.1.4 为防止咬尾或其他恶习，满足猪的行为需求，

应考虑周围环境和饲养密度，使生猪能够获

得充足的垫草或其他合适的物料，提供充足

的环境空间。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1级

4.1.1.5 所有生猪都应能获得清洁干燥的躺卧区域。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1级

4.1.1.6 当使用垫草时，应加满或定期更换，以保持清

洁卫生 。

感 官评估 3级

4.1.1.7 舍内养猪的企业应是封闭的，进出的门应

受控 。

感官评估。 3级

4.1.2 通风和温度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1.2. 1 针对户内饲养生猪的年龄、重量和密度，应保

持适宜的室内温度和空气流通。

适宜温度范围如下:

    — 母猪:ll'C-200C;

    -— 哺乳仔猪:21℃一300C;

    — 新断奶的仔猪:270C ̂-320C ;

    一一 出生超过6周的仔猪:210C-240C;

    — 育肥猪:11℃一21-C,

控制环境的温度应符合要求。出现热/冷应

激征兆为不符合。全部适用。

2级

4.1.2.2 育成猪和育肥猪的圈舍应配备喷淋系统，使

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保持凉爽。此系统应能

避免热应激和避免在躺卧区形成污垢.

感官评估。地面不铺稻草，用来圈养育肥猪

和待栏猪的建筑，应配备喷淋系统，并能喷淋

到每个圈舍。

3级

4.1.2.3 应设计通风系统并通过该系统的维护和运作

以防止空气中的污染物超过 GB/T 18407.3

的要求 。

感官评估。判定标准是吸入的空气不应使人

明显感觉不舒服

3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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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 照明

序 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1. 3. 1 在任何时候都应提供足够的照明设备(固定

的或可便携的)以便于检查

照明设备的光线符合建筑物内标准的要求，

或者使用自然光源而未配备电照明设备的建

筑物内，都配备了手电筒以方便在夜间检查。

全部适用

2级

4. 1.4 饲养空间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 要求 等级

4.1.4.1 对仔猪、育成猪和育肥猪所需最小饲养空间

应符合以下要求，单位(mZ/头):

Q O kg, 0.15 m'/头;

10 kg--20 kg,0.20 m'/头;

20 kg-30 kg,0.30 m'/头;

30 kg-50 kg,0.40 m'-/头;

50 kg--85 kg,0.55 m/头;

85 kg-110kg,0. 65 m'/头;

>110 kg, 1.00 m'/头。

抽样测量各生长阶段猪的圈舍可容纳的猪只

数量.按最大体重的猪计算。通过会谈、目

测、检查记录来验证 计算出每部分最大牲

畜容纳量，应低于产品消费国要求的限量

全部适 用。

1级

4.1.4.2 任何情况下，所有的猪都可以:

一 自由的转身(产仔的母猪除外);

— 有干燥的区域;

— 同时可以躺卧。

除在限位栏或受孕4周后，无隔栏/栓绳或其

他限制设施。

育肥猪能自由转身并能同时躺卧，表明符合

控制点的要求。对母猪应感官评估。全部

适用 。

1级

4.1.4.3 躺卧区面积除应符合 4. 1. 4. 1的要求外，配

种后的后备母猪和妊娠母猪的躺卧区应是无

缝坚固的地板，面积至少分别为 。.95 m'/头

和 1. 3 m'/头，其中不超过 15纬的面积用作

徘污区

躺卧区是建筑物内具有明显区别的区域，应

提供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如部分装有板条

的圈舍、硬质地板的面积符合控制点的要求

无明显的躺卧区域，则不适用。

I级

4. 1.5 公猪圈舍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1.5.1 公猪圈栏的结构和位置应便于猪只进行交

流。应提供有清洁干燥的休息区。

公猪圈不能都是实心的墙和门。公猪可与其

他猪鼻对鼻交流，并有干燥的躺卧区域。不

饲养公猪不适用.

3级

4.1.5.2 圈养成年公猪的最小区域应为 6 m' 提供

额外的空间用于交配，且圈舍的形状不会过

分限制公猪的自由活动.

感官评估.不饲养公猪不适用. 1级

4.1.6 母猪 设施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1.6.1 母猪的设施具备以下条件

    产前 7天到产后4周(断奶时)，应允许

其自由活动，可以使用限位栏，但不能栓系;

一 确保母猪不被单独隔离

1)除分娩到产后 4周外，无隔栏、栓绳或其他

限制性畜栏。使用限位栏，确认其使用时间。

2)除在限位栏中，单圈饲养的母猪可以和其

他猪进行接触

2级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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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1.6.2 限位栏中不应栓系母猪。 感官评估 若不使用限位栏不适用。 1级

4.1.6.3 母猪产仔前在限位栏中不应超过7d;产仔后

在限位栏中不应超过 42d

感官评估。应有相关记录。不使用限位栏的

不适 用

2级

4.1.6.4 限位栏应足够长，使母猪可以舒适躺卧。长

度应可以调整，以防止母猪过多的自由活动

感官评估。无母猪和限位栏磨擦而造成臀部

和背部受伤的迹象。

不使用限位栏的不适用。

1级

4.1.6.5 限位栏顶部的横梁和床底部应有足够的距

离，以确保母猪正常活动

感官评估。不使用限位栏不适用 1级

4.2 生猪来源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 要求 等级

4. 2. 1 所有引入的生猪应带有免疫耳标，并有畜牧

兽医部门出具的检疫证、非疫区证明和车辆

消毒证明 。

感官评估。应有相关证明文件。 1级

4. 2. 2 引进种猪时，应隔离观察 15 d-30 d，经兽医

检查确定为健康合格后，方可供繁殖使用。

应 有相关记录 1级

4.2.3 猪场中所有生猪应具有可追溯性，无来源不

明的生猪

应有可追溯的猪只记录和运输记录。 1级

4.2.4 猪场应保存猪只来源、品种、来源途径以及人

工授精精液来源的书面记录

应有相关记 录。 3级

4. 2. 5 繁殖用种猪的氟烷基因检测应为显性纯合子

(NN) 品种纯正。相关记录和声明应保存

3年。

使用育种公司的种猪，应通过文件验证其使

用的种猪品种纯正，氟烷基因检测为显性纯

合子(NN),

3级

4.3 生猪标识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3.1 送宰前应检查所有猪只，保证其有永久的身

份标识 。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1级

4. 3. 2 猪只的标识设备应由受过良好的培训、具备

相应能力的员工使用，并对设备维护良好

员工须知标识知识并掌握相关技能。全部

适 用。

1级

4.4 仔猪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4. 1 出生 7d内不应麻醉阉割，超过7d应由兽医

麻醉后阉割。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1级

4. 4. 2 麻醉后阉割 。 观察牲畜和用药记录。 3级

4.4. 3 不进行阉割 感官评估。 3级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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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4.4 对新生仔猪断牙和钝化牙齿，只有符合法规

的要求和在猪场兽医的建议下才可接受。对

此要求每季度进行一次评估，需要时，应由经

过培训具备相应能力的饲养员在仔猪出生

48 h内完成，不得超过出生后7d

如果断牙和钝化，应有兽医或养猪场顾问的

书面建议 每季度应对其进行评估，间隔不

得超过 3个月。被授权的员工应能证实其具

备正确操作此项工作的能力，能正确描述操

作程序，包括时间要求 不断牙则不适用。

1级

4.4‘5 仅使用钝化的方法缩短仔猪牙齿。 如果不断牙只钝化，应有兽医或养猪场顾问

的书面建议。应每季度对其进行评估，间隔

不得超过3个月。被授权的员工应能证实具

备正确操作此项工作的能力，能正确描述操

作程序，包括时间要求.不断牙则不适用。

3级

4. 4. 6 当兽医认为需要断尾时，应由经过兽医的培

训具备相应能力的饲养员在仔猪出生 48 h

内完成，最迟不超过7 de当出售刚断奶的仔

猪时，需要断尾时，应有买方 主管兽 医的

建议 。

如果断尾，有兽医或养猪场顾问的书面建议。

每季度对其进行评估，间隔不得超过3个月。

被授权的员工应能显示具备正确操作此项工

作的能力，能正确掌握操作程序，包括时间要

求 如果出售断奶仔猪，须提供目的畜群兽

医的要求。不断尾的不适用。

1级

4.4.7 打耳号应在主管兽医同意下执行 有兽医书面授权证明。不适合不打耳号的

情况 。

1级

4. 4. 8 21日龄不应断奶，除非兽医要求或因特别的

福利原因，仔猪可以在 21日一28日龄期间

断奶。

有相关记录，员工须知断奶 日龄及相关的要

求。全部适用。

1级

4.5 饲料 和水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5. 1 圈养猪有足够长的料槽，确保猪只能同时进

食。饲喂量适宜，少喂勤添，防止饲料污染

腐 败。

感官评估.没有圈养不适用。 2级

4.5.2 应须知饲料组成并可追溯其来源，保存好饲

料验收记录。

有相关记录。全部适用。 1级

4. 5. 3 应记录自配饲料的配方并保存 3年 有相关记录。不自配料不适用 1级

4. 5.4 自配饲料的成分含量记录和样品应至少保存

6个 月。

有相关记录 不自配料不适用 3级

}4. 5.: 不应使用餐饮业的废弃物喂猪。 来自于餐馆、餐饮设施和厨房(包括公用厨房

和家庭厨房)的废弃物食品不允许作为饲料。

全部适用。

1级

4.5.6 每天应向猪供应充足、清洁、新鲜的饮用水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1级

4. 5. 7 应有水质检测的证据 每年至少按 GB 5749规定进行一次水质检

测。全部适用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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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5.8 饲养方式和供水要求的关系，应按以下要求

进行

              水嘴/小钵 钵

自由 1个/15头 1个/30头

限制饲养 1个/10头 1个/20头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2级

4.6 室外养猪(无室外 养猪不适用)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6. 1 室外养猪的场所应设在易于排水和不会受洪

水影响的地方。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2级

4. 6. 2 产仔的棚屋应建在地势平坦、避免有陡坡的

地方。应为猪只提供适应当地气候的圈舍。

感官评估 3级

4. 6. 3 应提供适宜的垫草，保证温暖舒适 感官评估 。全部 适用。 2级

4. 6. 4 每公顷土地上放养母猪 的数量不应超过

30头。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2级

4 6 5 在养猪和存放饲料场所的周围，应对所有害

虫和食肉动物进行控制

感官评估。无害虫出没迹象。死于食肉动物

的死亡率不超过 2%。

1级

4.6.6 应配备训导区域使新转群的母猪、公猪适应

带电围栏 。

感官评估。 3级

4. 6. 7 在炎热季节应提供设施保持凉爽. 感官评估。在夏季猪只可获得树荫或水坑

全部适用 。

2级

4. 6. 8 户外饲养的母猪产仔时应在温度适宜，无风

的棚屋内进行。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2级

4. 6. 9 产仔的棚屋应有干燥清洁的垫草。 感 官评估。全部适用 2级

4. 6. 10 在土圾类型、设施和石子不会对猪只造成伤

害时，才使用鼻环

感 官评估。全部适用 。 2级

4.6.11 产仔的栩屋和断奶仔猪的活动场所应在每个

使用周期后进行清洁俏毒.用过的垫草应更

换 或焚烧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2级

4.7

4. 7

  机械设 备

婴赢蒸霖
                符合性要求

感官评估 。全部 适用。

4.7_2 应每日检查自动化设备如自动喂料系统和通

风系统使之正常工作。

不必在每天检查后都作书面记录，但在检查

时发现不能正常工作的设备，且该设备不是

以前标识的，则不符合。无自动化设备则不

适用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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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7. 3 猪舍内。自然通风如果不能保持并满足动物

福利要求，应能提供强制的或自动通风系统

用来控制猪舍内环境温度的地方应安装报警

器。每个猪舍内若环境温度超过设定值或发

生断电，报警系统应能启动。自动保护装置

不必是自动化的，可以依靠人工开门等。猪

场可以向兽医寻求指导或帮助来了解何处应

配备报警器。所有猪舍都是 自然通风，则不

适用 。

2级

4.7.4 应每周检查一次报警系统 可检查报警系统书面记录。在检查时通过和

员工会谈，对运转状况进行验证。有设备故

障则不符合。若无报警系统，则不适用

2级

4.8 生猪健康

4.8.1 抗生素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8 !.1 不应长期以促进生长为目的使用治疗用抗生

素。禁止使用激素类促生长剂。

有相关兽医处方，无证据表明使用过治疗用

伉生素和激素作为促生长剂。

1级

4.8.1.2 不应使用非治疗用抗生素促生长 有相关兽医处方，无证据表明使用过非治疗

用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

3级

482 治疗圈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8.2.1 应有指定的治疗圈以隔离和治疗伤病猪。 现场确认洽疗圈，可以是一般的圈舍在需要

时变更。全部适用。

I级

4.8.2. 2 应对治疗圈中的猪只每天至少进行两次检

查.对治疗无效的猪只应立即征求兽医的处

理意见或实施人道屠宰。

感官评估 1级

4.8.2.3 治疗圈应通风良好、结构合理、温暖干燥并为

伤病猪提供适宜的躺卧区.

感官评估。全部适用 1级

4. 8. 2. 4 治疗圈在重新使用前，应腾空并彻底清扫

消毒 。

应有消毒记录。全部适用 1级

4.8.3 兽 医健康计划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8.3. 1 兽医健康计划应包括动物健康、福利和传染

病防治相关内容。还应包括 GB/T 20014. 6

中的相应条款的所有内容和监控畜群的生产

性能参数、淘汰或屠宰生猪的数量及原因

当这些指标超出目标水平时，应对其按现有

的情况进行重新评估和修改。

感官评估兽医健康计划。全部适用。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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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8.3.2 兽医健康计划应详细说明对新引人猪只所采

取的适宜的检疫措施

适宜的检疫措施取决于现有畜群和引人猪只

的健康状况。现场确认兽医书面计划的充分

性。全部适用。

1级

4.8.3. 3 生猪养殖场应有指定兽医专家为其服务，指

导每季度的检查并形成书面报告。

现场确认最近 12个月每季度的兽医书面报

告。全部适用。

1级

4. 8. 3.4 咬尾、咬耳、咬侧腹和好斗等行为明显超过正

常值时，兽医应制定有效的改进措施并写人

兽医健康计划。

在饲养的畜群中有超过 2%的猪只有恶习则

视为异常，如果发现有此类情况，应有兽医编

写的书面行动计划和有效实施的证据 全部

适用。

1级

4. 8. 3. 5 制定并有效实施控制体内和体表寄生虫病的

计划。

有相应的计划 全部适用 2级

4.8.3.6 所有注射工作均应由技术熟练的员工从猪只

的颈部注射。除非经过专业兽医的指导，否

则要有专业兽医的参与。

员工应具有相应的技能 全部适用。 1级

4. 8. 3. 7 应由国家相关权威机构认可的兽医为农场

服务 。

确认证书 3级

4.8.4 人畜共患病 的监测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8.4. 1 养猪场的兽医健康计划和净化程序中应包含

预防和控制沙门氏菌病的内容并能把沙门氏

菌病的发生率降到最低限度

有兽医签发的兽医健康计划和净化程序。全

部适用

1级

4.8.5 断针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8. 5. 1 应对有断针的生猪做永久标识。事故发生的

时间、被标识的生猪及药物的种类应记录在

用药手册中。

感官评估。管理者应须知相关标准.全部

适用 。

1级

4.8. 5. 2 当带有断针的生猪被送往屠宰场时，应在运

输途中与合格的生猪分开，被标识并按急宰

猪处理。运送这种猪时，应事先通知屠宰场。

感官评估。管理者应须知相关标准。全部

适用 .

1级

4.9 卫 生和害虫控 制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9. 1 猪场应在 以下方 面能提供和实施书面的

文件 :

— 对参观者的规定;

-一虫害的控制;

— 养猪场清洁消毒;

一一死亡动物的处理。

当场验证书面文件:

— 按猪只安全的要求制定接待参观者的程

序。参观者须更换衣服、鞋并在参观者登记

册上登记 ;

— 虫害控制程序应包括养猪场的诱饵布置

图，诱饵和记录;

— 清洁消毒程序应规定每座建筑物的清洁

1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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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9. 1 消毒频率，如果使用清洁剂和消毒剂则要注

意正确的浓度和使用频率

— 确定常用处理方法。对于病死的猪进行

无害化处理，应详细记录处理的数量、时间和

处理的方法。全部适用。

4.9.2 当圈舍腾空后，应对其场地、设施设备等进行

彻底的清洗和消毒。

卫生程序中应体现此内容，在和员工的交谈

中对其进行验证。全部适用。

1级

4.9.3 参观者应穿防护服并经消毒后方可参观 应有相关记录。全部适用。 1级

4. 9.4 在生产区附近应有更衣室。室内应装有洗手

用具、消毒池及其他必要的清洗消毒设施。

感 官评估。全部适用 。 2级

4.9.5 在生产区附近应有更衣室，更衣室应装有淋

浴设施。

感 官评 估。 3级

4. 10 管理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10. 1 每日检查，生猪不应有受伤、生病和痛苦的征

兆。对哺乳母猪和仔猪的检查频率应更高

员工应须知相关要求，圈舍 中没有伤病猪。

全部适用 。

1级

4. 10. 2 养猪场应在以下方面有相应能力的员工

— 药物的安全使用;

— 一猪只管理和治疗;

— 猪只福利和健康(包括对疾病、非正常行

为和冷热应激的认识);

-一 一知道何时向何人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 使用药物的员工应被授权，员工应须知

药物注射程序(肌肉注射:针头的长度根据动

物的重量而定)、使用方法、记录程序和休药

期的观察所要求的知识。

— 员工应须知怎样管理不同大小的猪只:

无拖拉猪耳和腿的情况，须知注射/断牙/剪

尾时如何固定仔猪。

— 员工应掌握:猪常见疚病的知识，如地方

性肺炎，猪丹毒;恶习(咬尾、咬耳/侧腹、咬阴

部);热应激(喘气、换毛)，冷应激(抱团，肤色

苍白)。全部适用。

1级

4. 10. 3

                                          .

应有足够 的员工 ，确保 实现 良好管理 ，保证猪

只福利

在治疗圈中没有无救治希望的猪只。

在观察圈中没有伤病猪。

设施和建筑维护良好。全部适用。

1级

4. 10. 4 禁用电棍、棍子和水管驱赶猪只。 员工须知相关知识。全部适用。 1级

4. 10. 5 除育成公猪、预产母猪和治疗圈的生猪外，生

猪应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群体中，不得将其隔

离出群体。

按常规，猪应从较大的群体流向较小的群体

管理者应掌握相关知识。全部适用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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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装载运往屠宰场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11. 1 生猪应送往国家的定点屠宰场屠宰，应对送

宰的生猪进行检查并记录。严禁将伤病和休

药期未结束的生猪送往屠宰场，淘汰种猪应

特别标识，并事先通知屠宰场

感官评估。有相关记录，员工须知相关要求。

全部适用 。

1级

4. 11.2 运往屠宰场前应禁食 12 h以上 员工知道相关要求。全部适用。 2级

4. 11. 3 发运或装车前，应禁止使用镇定类药物 育肥场不得有类似药物。在繁育场检查药品

采购记录和使用记录，以确认该药只用于种

猪。全部适用。

1级

4. 11. 4 装运的斜道坡度应不超过 2。“，以免生猪

滑倒 。

测量装运斜道的垂直高度和水平长度，垂直

高度和水平长度之比应小于 。. 36

3级

4. 12 死亡和濒死生猪

序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12. 1 需要淘汰、处死的可疑病猪，应根据疾病的性

质、按《动物防疫法》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死于传染病的猪应按 GB 16548的规定进行

处理，有治疗价值的病猪应隔离饲养并由兽

医进行诊治.

处理方法应符合要求，员工应须知相应 的

知识。

1级

4. 12. 2 应记录所有死亡猪只及死亡原因。监控猪只

死亡率水平，当超过目标水平时，猪场的兽医

应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

应有死亡猪只记录。应有证据表明对这些记

录进行了定期分析(至少每 6个月一次)，并

将制定出的行动方案 纳人 到兽医健康计

划 中

1级

4. 12. 3 应有受控专用场所或容器储存病死猪只。该

场所或容器应易于清洗和消毒。病死猪只远

离畜栏

处理方法符合要求，员工须知相关知识.结

合 GB/T 20014.6中相关条款进行检查。

2级

4. 13 调查

序 号 控 制 点 符合性要求 等级

4. 13. 1 猪场应与屠宰场沟通，以获得关于胭体问题

的反馈意见。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养猪场从屠 宰场得到的反馈记录。全部

适用 。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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